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做好兖州区2022年度企业青年人才购房补贴
申请工作的通知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实施“智汇济宁·才绘圣城”工程加快集聚新时代创新创业人才的若干措施》（济发〔2020〕13号），兖州区委、区政府《关于实施“才聚兖州”行动支持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济兖发〔2020〕19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就2022年度兖州区企业青年人才购房补贴申请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请范围和条件
1、2020年6月15日以来，我区企业新引进的全职工作硕士研究生（年龄不超过35周岁）、全日制学士本科生（含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全日制预备技师、技师班毕业生，年龄不超过30周岁），引进后3年内在我区购买首套住房的。
2、申请人所在企业税务登记地须为兖州区。
3、申请人须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，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时研究生年龄不超过35周岁、本科生年龄不超过30周岁，且属首次在济宁就业，企业按规定为新引进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缴纳社会保险。
4、首套商品住房是指申请人在兖州区范围内首次购买商品住房（以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准），且本人、配偶、子女或夫妻双方名下没有其他住房。
5、申请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须完成预告登记并取得不动产登记证明；购买二手商品住房的，须取得不动产权证书。所购商品住房须为申请人单独所有，或与配偶、子女共有。
6、夫妻双方同时具备申报购房补贴条件的，可叠加享受。
7、申请人不存在影响申请补贴的个人征信问题。
二、补贴标准
对符合条件的新引进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，分别给予每人6万元、3万元购房补贴。
三、申请材料
1、兖州区企业青年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（一式4份）；
2、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；
3、申请人学历、学位证书；
4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、户口簿、结婚证（已婚提供）；
5、购房凭证（发票或税票）和购房合同；
6、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。
除购房补贴申请表外，其他材料均须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原件核对后即可带回。
四、申请流程
1、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认真填写申请表，准备相关证明材料，经人才所在单位审查同意后，由所在单位将申请材料递交至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（地址：为民服务中心办公大楼15楼1516室 联系电话：0537-3413396）。
2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区民政局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区自然资源局进行联合审查，符合条件的确定为拟发放人员名单。
3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拟发放人员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4、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程序申请拨付补贴资金，并发放给人才所在单位。
六、有关要求
1、申报截止时间到2022年10月31日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    2、申请青年人才购房补贴，购房人须是申请人本人。申请人对所购商品住房产权为单独所有的，与配偶对所购商品住房产权为共同共有、按份共有的，可以享受购房补贴政策。申请人与配偶、子女以外的其他人员对所购商品住房产权为共同共有、按份共有的，不能享受购房补贴政策。夫妻双方均符合条件的，可叠加领取一次购房补贴，补贴只针对同一套住房。
3、已领取青年人才购房补贴的，其所购住房8年内由区自然资源局冻结房屋产权转移，且不重复享受其他的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及住房保障政策。冻结时间为公示期满之日起计算。
4、领取购房补贴的青年人才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隐瞒事实、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享受政策资格并通报有关部门，追缴所发资金，依法追究相应责任。







附件
兖州区青年人才购买首套商品住房补贴申请表
	姓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毕业院校
	
	学历/专业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配偶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	工作
单位
	

	毕业院校
	
	学历/专业
	

	购房合同签订时间
	
	购房合同
编号
	

	申请
金额
	本人：
□本科生3万元  □硕士研究生6万元
	配偶：
□本科生3万元  □硕士研究生6万元

	个人
声明
	本人所提供信息真实有效，同意区民政、人社、自然资源、住建等部门对本人及配偶购房等信息查询。承诺享受青年人才购房补贴后，所购住房8年内不办理房屋产权转移，不重复享受其他的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及住房保障政策。
申请人签名：
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人才所在单位意见
	审核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

	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申请人符合购房补贴发放范围。
审核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年    月    日  

	区民政局审核意见
	经查询，申请人婚姻状况为：
审核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年  月   日  

	区自然资源局审核
意见
	经查询，申请人购买商品住房的不动产登记信息为：
          
审核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年    月    日  

	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
意见
	  经查询，申请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网签备案信息为：

审核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



